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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出售事項之補充協議；
(2)出售事項完成；及

(3)正面盈利預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出售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的所有條件均已獲達成，完成已於二零一

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發生。

董事會亦謹此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審

閱，本集團預期，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比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之業績顯著好轉。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之

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關於出售事項之主要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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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售協議之補充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買方及鄂爾多斯恒泰（「訂約方」）
訂立出售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修訂出售協議之若干條款。補充協議項下

擬定之主要修訂載列如下：

(a) 訂約方同意取消規定於完成前進行集團重組完成之先決條件，即鄂爾多斯恒泰將出

售而青瑞將收購燎原的 3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1,500,000元。取而代之，買方及鄂

爾多斯恒泰承諾於完成日期起計 10年內（「最後限期」，即根據購回協議購回燎原的

30%股權之相同最後限期）(i)完成集團重組；及 (ii)抵押燎原擁有之採煤權予青瑞

（「採煤權抵押」）。採煤權抵押將於根據購回協議購回燎原的30%股權完成後解除。

(b) 倘買方及鄂爾多斯恒泰無法於最後限期前完成集團重組及採煤權抵押，買方及╱或

鄂爾多斯恒泰須於最後限期後兩個營業日內，向本公司支付一筆人民幣 100,000,000
元（本集團根據購回協議將收取之原代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出售協議概無其他變動，且出售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

不變，並將具十足效力及效用。

修訂出售協議條款之理由

於進行集團重組之過程中，本集團注意到，由於監管轉讓中國內蒙古採煤公司之股權

轉讓之若干法規，集團重組可能須更多時間方可完成。為避免集團重組導致完成出現

任何不必要延遲，而集團重組並非出售事項之核心必要部分，經與買方進行公平磋商

後，訂約方同意修訂有關出售事項先決條件之若干條款及訂立補充協議。董事會認

為 (i)盡早完成出售事項可讓本集團於緊隨完成後卸下出售集團之財務負擔，對本集團

之財務狀況極為有利；及 (ii)訂立補充協議後，本集團根據購回協議自完成日期起計 10
年內收取人民幣100,000,000元之權利將不會遭損害。因此，董事會認為，補充協議之條

款屬公平合理，且訂立補充協議並不會對出售事項項下的安排構成重大變動，故此，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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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出售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出售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之所有條件均已獲達成，完成已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發生。因此，更替契約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成為無條

件。

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於出售公司中持有任何已發行股本，而出售公司將不再為本公

司之附屬公司。買方已根據更替契約承擔本公司就債務之負債及責任。

(3) 正面盈利預告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審

閱，本集團預期，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比較，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之業績顯著好轉。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預期好轉變為盈利乃主要歸因於確認誠如該通函所披露之上述完成後出售事項的預

期收益約2,101,000,000港元所致。

本公司仍正落實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盈

利預告僅根據本公司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審閱，該賬目未經本公司

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資料之詳情將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刊發。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宗浩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萬中先生、宗浩先生、徐柱良先生及Benjamin Clark Danielson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則為趙瑞強先生、鹿炳輝先生、李平先生及劉生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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